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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．同事和我聊天，说到潮汕地区的一种比较古老的习俗：孩子在15岁的时候要举行“成人礼”，不论男孩儿还是女孩儿，俗称“出花园”。那就相当于说一朵花现在已经开放了，要长出花园之外；也就比喻着孩子要进入“花儿”一般的年龄，即成人阶段了。
父母为孩子“庆生”的时候呢，要办酒席，邀请亲戚朋友都来参加，根据人数的多少啊，摆上三两桌的。在这个仪式上，这个过生日的孩子是一等一的重要人物，是最尊贵的人物。如何体现这种尊贵呢？
第一，酒席正式开始之前，专门有司仪，就是相当于主持人啊，安排好全部亲戚朋友的座位，比如说“小寿星”坐“主席位”，爷爷奶奶坐这个位置，外公外婆坐那个位置，这个都是有规定的，
第二，在“小寿星”没有入席之前，其他所有人，包括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都不能入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儿就有一个秩序，或者叫顺序，孩子在这一天，他是排在第一的，其他人都在后面。
第三，酒席结束的时候，“小寿星”没有离席，离其他的所有人，包括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在内，都不许离开座位。
这个“习俗”让我觉得特别受用，特别值得保留。我们这一代人，不明就里、不知深浅地都一些古老的习俗当作“负担”、当作“废物”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；这一扔呢，我们同时也扔掉了每个家庭本应该拥有的“精神食粮”，抽空了其“精神支柱”。因为，这种习俗中包含的“仪式感”，帮助咱们的先人建立了一种“秩序”，同时还确定了每一个人的角色分工。
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长者为尊，在家里边，爷爷奶奶、父母是长者，也是尊者——恰如英国现在依旧保留的“王位世袭制”，小乔治是目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。作为一个家庭未来的主人——孩子，自然也同样应该知晓自己的使命与责任。
可是，怎么让孩子知晓这种“使命与责任”呢？——仪式感！通过这种“仪式感”，让15岁的孩子知道，除了“长幼有序“”之外，从15岁开始，我们就步入了“主人”这个行列，我们排在第一，享受“最尊贵人物”的待遇，自然也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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